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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新聞稿 
114 年 9 月 12 日 

聯絡人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楊淑娟組長  

02-23413183 分機 514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監察院呼籲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政府機關

（構）之交易或補助應遵循利衝法規定 

   

    有關媒體報導監察院調查金門縣公職人員之關係人

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利衝法），恐有數十

起未爆彈一事，說明如下： 

    利衝法自107年12月13日修正施行，依第14條第1項規定

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原則上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

督之機關（構）進行補助或交易行為，僅在符合法定例外情

形時方可為之。例如：補助案須在機關(構)依法令規定以「

公開公平方式」辦理;採購案必須是機關(構)依政府採購法

「以公告程序」辦理，方得為之。在符合例外規定下，仍應

依利衝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，於申請補助文件或投標文件上

據實揭露身分關係，方屬適法。 

    本院近年調查實務多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違法補助的

案例。不少關係人未注意到已受利衝法規範，縱知有該法之

規範，諸多關係人誤以為「只要揭露身分就不會違法」，忽

略了利衝法第14條「原則禁止、例外允許」的核心規範。 

監察院為了提升法令認知，自該法修法迄今持續辦理法令宣

導說明會，並製作【五分鐘 懂利衝】動畫，協助關係人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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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申請補助的條件。111年間主動邀集全國22縣市政府秘

書長舉行座談會，研商如何減少地方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違法

情事，多數縣市已配合建立補助資訊公告機制及提醒揭露身

分關係機制。另考量地方民意代表兼任民間團體理（監）事

、負責人之情況普遍，監察院112年初赴22個縣市議會，向

議員宣導利衝法第14條規範，協助地方民代瞭解補助、交易

相關限制。上述措施，皆非以裁罰為目的，而係以輔導為出

發點，期能協助關係人正確遵循法令，避免受罰。 

    114年初監察院依審計部抽查資料發現，金門縣政府及

所屬局處對於補助資訊公告機制之建立尚有未逮，且部分縣

議員之關係人（含協會、基金會、體育會、宮廟等）申請補

助疑有違反利衝法之情事，遂於114年9月上旬派員赴金門縣

調查，實地了解此等關係人於112、113年間之補助及交易案

件是否違反利衝法。同時，為提升金門縣政府及所屬機關(

構)對於利衝法第14條規定之認知，114年9月4日假金門縣金

城國中表演廳舉辦專題宣導，相關局處首長、主管踴躍參與

，交流熱絡，並有議員之關係人到場聆聽。由媒體報導民間

團體於9月8日主動請求縣政府註銷補助案，可見監察院持續

宣導及深入調查利衝法有關案件已發揮實質效果，促使金門

縣政府與金門縣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更加重視法令，預期未來

可有效降低違法情事發生。 

    監察院再次重申，違反利衝法之補助行為的認定基準時

點，係以補助機關核定同意時為準，不論嗣後機關是否核撥

補助經費，及受補助人何時檢據核銷，均不影響違法行為之

認定(法務部109年3月20日法廉字第10905002080號函釋參

照)，同時再次呼籲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向公職人員服務或

受其監督之政府機關(構)申請補助或承攬採購案時，應自行

檢視是否符合法定例外允許規定，如符合例外規定，則須確

實揭露身分關係，以免違反利衝法而受裁罰。 

 


